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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六 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 

碩士班考試暨碩士在職專班甄試招生 

成績複查申請表 

考生姓名  報考系所別  

准考證號碼  身分別 □一般生    □在職生 

聯絡電話 (日)                (夜)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             

複查科目 原始分數 
複查得分 

(由本校填寫) 

書面資料審查   

口    試   

考生親自簽名 

年    月    日 

聯絡電

話 

 

複查回覆事項 

(由本校填寫) 

回覆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成績複查日期：113年4月23日 (星期二) 14：00起至113年4月24日 (星期三)12：00止，

填妥本表以傳真方式辦理 (傳真電話：02-2799-1368)，逾期不予受理；傳真後再電話確認

收件。 

二、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，成績複查僅以複查各項目分數及總成績為限，考生不得要求重新

閱卷或調閱、影印，亦不得複查閱卷標準或要求試題解答。 

(傳真電話：02-2799-1368；聯絡電話：02-2658-5801 分機 2121 至 2127) 

 


